
浙医协〔2021〕80 号

关于召开浙江省医院协会精神病医院管理分会
2021 年学术年会的通知

各精神卫生专科医院，省精神病医院管理分会委员：

根据浙江省医院协会的工作计划，浙江省医院协会精神病

医院管理分会定于 2021 年 11 月 16 日至 17 日在舟山市召开

2021 年学术年会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会议时间

2021 年 11 月 16 日 13：00-19：00 报到，11 月 17 日全天

会议。

11 月 16 日 19：00-20：00 召开浙江省医院协会精神病医

院管理分会第三届第四次全体委员会议。

二、会议地点

舟山财富大酒店（舟山市临城新区海宇道 29 号）。

三、参加人员

省医院协会精神病医院管理分会委员；各精神卫生专科医

院领导及中层管理干部；综合性医院精神卫生科负责人；各级

精神卫生工作办公室主任。

四、会议内容

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精神专科医院的应对、精神专科医院人

才培养、精神病专科的亚专科建设、等级医院评审与质量管理、



智慧医疗在精神卫生服务中的应用等。

五、有关费用

会务费：每人 500 元（统一采用支付宝或微信扫码缴费），

开票时请提供所在单位税号。住宿费：170 元/床/天，包房：

340 元/天。食宿统一安排，住宿及差旅费用回单位报销。

六、报名方式

请于 2021 年 11 月 5 日下午 5 时前将参会回执（附件一）

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到 499474336@qq.com，邮件主题请写“精

神病医院管理分会 2021 年学术年会”。报名联系人：丁娇儿，

0571-88695612；酒店联系人：邬爱波，13957217292。

七、其他注意事项

参会人员入宾馆前实行“测温+亮码”，体温正常并且“健

康码、行程码”绿码者方可进入，交通途中做好相应防护。有

发热、咳嗽等身体不适的请勿参会。参会期间全程戴口罩，请

自备口罩。如疫情防控需要调整会期，我们将及时通知。

附件：参会回执

浙江省医院协会

二○二一年十月二十日

抄送：浙江省民政厅，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、医政医
管与药物政策处，浙江省医疗服务管理评价中心

浙江省医院协会办公室 2021 年 10 月 20 日印发



附件：

参会回执

地市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职称 手机号 是否住宿


